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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沙县消防救援大队文件

金消议提复〔2025〕2 号 签发人：熊 泰

金沙县消防救援大队
关于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15 号建议的答复

余佳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保障乡镇专职消防队运营经费的建议》收悉。

感谢您对我县消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现就建议提出的有关问题

答复如下：

一是根据《消防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

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，建立专职队、志愿消防队，承

担火灾扑救工作。《贵州省消防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，乡镇人民政

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

定建立专职队、志愿消防队，承担火灾扑救工作。故乡镇政府专

职消防队建设主体为各（乡）镇人民政府。二是我单位将加强向

县委政府请示汇报，积极对接县财政，进一步争取支持，目前，



人员工资已纳入县财政预算保障，运转经费将进一步争取，未获

取支持的情况下，按照法定职责要求，由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进行保障。

金沙县消防救援大队

2025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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